
交通違規通知單(舉發紅單)圖例說明 
 

    一般常見的交通罰單不外乎是闖紅燈、超速、沒戴安全帽、違規停車、

酒駕等，但有些罰單要親自到裁決單位繳款，有些罰單則只需在期限內到郵

局或超商繳款即可。收到交通違規舉發紅單時，請先區別是否為『逕行舉發

紅單』或『當場攔停紅單』，圖例如附件，再依下列步驟檢視及進行繳費。 

 

一、檢視「左上角勾記」情形： 

1. 勾選「得採網際網路、語音轉帳、郵繳或向委託代收之機構繳納罰鍰」：

表示可以到郵局、超商、網路或語音等方式繳納。 

2. 勾選「須至應到案處所聽候裁決」：表示必須到應到案處繳納罰鍰。 

 

二、檢視是否有「三段條碼」： 

   有三段條碼表示在「應到案日期」之前，可至超商臨櫃刷條碼繳費。 

 

三、檢視「應到案處所」： 

1. 應到案處應所通常為各直轄市交通事件裁決處、所、中心或監理所站，請

向罰單所記載到案處所辦理；若需跨區辦理，請先電話洽詢應到案處所，

以免跑錯而浪費時間。 

2. 若罰單有疑義要辦理申訴，請向罰單所登載之應到案處所辦理。 

 

四、檢視「應到案日期」： 

「應到案日期」就是繳納罰鍰的期限，在此日期之前，可依指定之繳納方式

繳款，而非當日再繳納。若超過期限繳納，罰鍰就會增加，也無法至超商臨

櫃刷條碼繳費。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

1.違規通知單(逕行舉發紅單)圖例一（具三段式條碼）： 

 

2.違規通知單(當場攔停紅單)圖例二： 

 


